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、应用心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习成绩评定申请表

	申

请

人

基
本

情

况
	姓名
	
	学号
	
	专业
	

	
	学历层次
	
	攻读学位
	
	导师
	

	
	培养方式
	□非定向  □定向
	培养类型
	□学术学位  □专业学位

	
	拟就业单位
	
	课堂教学课程平均级点
	

	
	曾重修/重考课程数目
	
	曾有不及格课程数目
	

	申请成绩评定为“一级”的理由（以下选项不得留有空白，如该选项无则写“无”）：
1、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（论文篇名，发表期刊及其SCI影响因子）
2、在校期间以项目负责人申请并中标的科研项目，或以第一参加人（导师为项目负责人）申请到科研项目情况。

3、在校期间获得荣誉称号、成果奖励（名称、时间、级别、授予单位）
4、其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导师意见
	以上情况是否属实，是否建议成绩评为“一级”
	科研科意见
	以上情况是否属实，是否建议成绩评为“一级”

	
	     导师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	   签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专家组审定意见：

专家组组长签名：

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系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申请理由均须附相关证明材料，复印件由导师签字确认。

2.此表一式一份、正反面打印，留存于科研科。 

